
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擅自开展业务会有什么处罚

产品名称 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擅自开展业务会有
什么处罚

公司名称 北京壹点壹线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镇政府办公楼210室-532

联系电话 010-57159091 13641305107

产品详情

1. 案情概要

2021年8月25日，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北京某市场主体涉嫌存在擅自制作广
播电视节目和传播互联网视听节目的违法行为。

经查，该市场主体在未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制作许可证》”）和《信
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传播许可证》”），不具备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相应资质的
人员和审核人员的情况下，擅自制作38期广播电视节目，在市场主体网站和多家网络平台广泛传播。

2. 案情后续

受到处罚后，该市场主体迅速下架了其在网站及多家网络平台上发布的视频，截止目前，在上述网站，
已无法搜索到该市场主体制作的《某某播报》和《某某评案》等视频。

处罚公示后，该消息迅速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但不少人心中疑惑：北京某市场主体所拍摄的上述视频
是广播电视节目么；如果是广播电视节目，和遍布网络的短视频有何本质区别；甚至有不少短视频制作
者担心自己的视频会不会被下架甚至被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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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市场主体到底为何被处罚？



为了理清广播电视节目和短视频二者区别，笔者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检索，但未有收获。

2021年广电总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征求意见稿）》中对广播电视节目定义如下：“
广播电视节目，是指采取有线、无线等方式，通过固定、移动等终端，以单向、交互等形式向社会公众
传播的视频、音频等视听节目，包括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等。”但该定义对广播电视节
目的描述略显宽泛，难以将其与短视频进行明确区分。

而关于短视频的法律法规几乎空白，仅有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及常务理事会制定的《网络短视频
平台管理规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其对短视频的概
念和分类未予以明确。

2021年9月26日，总队依法对当事人做出没收节目载体、警告和合并罚款13000元的行政处罚。

1. (京)文执罚〔2021〕第300029号行政处罚决定，到底在追究什么违法行为

① 处罚条款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在网站上公示：案由为擅自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处罚条款为《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5修订)》（以下简称“《互联网视听管理规定》”）第24
条第1款：“擅自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
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020修订)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

何为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视听管理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本规定所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
务，是指制作、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以及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
务的活动。”

从该定义可知，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包括两种：一、制作、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听节
目。这里主要指向的是视听节目的提供者；二、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的服务。这里主要指向的
是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平台。

由此，通过互联网提供其制作、编辑或集成的视听节目以及提供网络平台供前者上载视听节目的行为都
属于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② 违反条款

因限于目前行政处罚决定的信息公开并非采取全文公开方式，从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公示信息
无法看到违反条款， 笔者认为，违反条款应为《互联网视听管理规定》第7条第1款和第2款：“从事互
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依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传播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



。未按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传播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任何市场主体和个
人不得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因此，(京)文执罚〔2021〕第300029号行政处罚决定追究的违法行为是北京某市场主体在未取得《传播许
可证》的情况下在自己网站发布传播其制作的视频节目。

至于北京某市场主体在未取得《传播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爱奇艺、B站等网站发布上述视频的行为，
则不需要追究，转移至平台责任，即爱奇艺、B站等平台网站若持有《传播许可证》，可依法为他人提供
上载视听节目的服务。故本案的处罚主体为某市场主体而非爱奇艺、B站等网站。笔者选择性检索了B站
，其已取得《传播许可证》。

某律师曾电话咨询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询问第300029号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其内设法制监
督处答复称：未办理相关资质，设立网站传播视听节目，属于处罚的范围，正好印证上述违反内容。

③ 取得《传播许可证》的基本条件

需符合《互联网视听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申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

1. 具备法人资格，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公司，且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

2. 有健全的节目安全传播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3. 有与其业务相适应并符合国家规定的视听节目资源；

4. 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能力、网络资源；

5. 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人员，且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

6. 技术方案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7. 符合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确定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总体规划、布局和业务指导目录；

8.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

从条件可知，一般主体很难取得该证，申请主体必须具备法人资格，且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公司。

2. (京)文执罚〔2021〕第300030号行政处罚，到底在追究什么违法行为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在网站上公示：案由为擅自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市场主体或者擅自
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处罚条款为《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48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立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市场主体或者擅自制作电视剧及其他广播电视节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予以取缔，没收其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和节目载体，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北京市执法市场主体同样没有公布违反条款，笔者认为，违反条款应为《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31条：
“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市场主体制作。广播电台、电视台不得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市场主体制作的广播
电视节目。

某律师向北京市执法市场主体求证第300030号行政处罚违法行为，其内设法制监督处答复称：制作访谈
节目、点评节目，属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的行为。

自2021年3月起，北京某市场主体在其网站、B站和爱奇艺等多家网络平台陆续制作并发布《某某评案》
和《某某播报》等视频，其中，《某某播报》内容主要为主持人播报该市场主体当周工作动态，以及主
持人与一到两位嘉宾共同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时评。《某某评案》的内容主要是主持人与多位嘉宾共同
对社会热点问题及案件进行点评和解读。

制作这两档视频是否为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的行为呢？

笔者认为，该市场主体制作的《某某评案》及《某某播报》节目中的热点问题点评部分，采取主持、访
谈等形式，对热点社会问题进行报道和法律评论，并提供公众在网上点播的服务，应属于制作广播电视
节目的行为。

根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分类目录（试行）》，上述视频应属于“第二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中的“（二）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类视听节目的主持、访谈、报道、评论服务”，
详指以采访、主持、访谈等节目形式，对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领域的事件进行报道
、评论，并供公众在网上点播的服务。

所以，(京)文执罚〔2021〕第300030号行政处罚决定追究的违法行为是北京某市场主体在未取得《制作许
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制作访谈类、点评类视听节目。

③ 市场主体应取得何种资质，才能制作上述北京某市场主体涉案的视频？提供上载该类视听节目等服务
的网站平台，又需要何种资质？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市场主体制作。”因此，制作该类视频的市场主体，需依法取得《
制作许可证》。

那么提供上载该类视听节目等服务的网站平台，又需要何种资质？



根据《互联网视听管理规定》第9条第2款规定：“从事主持、访谈、报道类视听服务的，除符合本规定
第八条规定外，还应当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此处的“第
八条规定”系取得《传播许可证》的相关规定。

因此，提供上载该类视听节目等服务的网站平台，必须取得《传播许可证》《制作许可证》和《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三证。

3. 本案的社会意义

本文中提及的政处罚涉案金额不大，但属于新型法律问题， 处罚难度大，内容又涉及普法主题，根据笔
者多年的行政执法经验，这样一个很小的处罚案件，背后一定有着较大的社会意义。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短视频大热，手机有多普及，短视频就有多普遍，许多个人或者市场主
体瞄准了短视频这个新兴热门版块，准备开疆拓土。但随之带来的可能就是违法乱象，该案件的意义或
许就是为了敲响警钟，让短视频依法合规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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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制作发布短视频的正确姿势

根据2020年10月13日《2020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18亿，近九成
网民使用短视频，然而关于短视频的法律法规几乎空白。网络视听节目与短视频的本质区别以及法律规
制的不同，且等以后完善后的法律法规去界定，仅在目前的法律法规框架下，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① 制作发布短视频，形式和内容要合法合规

拍摄短视频尽量避免采取主持、访谈、报道类方式，也不要以采用与广播电视节目频道相同的编播形式
，自行编排含有时政新闻、社会新闻内容的互联网视听节目。另外，也不要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
平台，转发网民上传的自制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

短视频的内容，要符合《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等内容的要
求，做到不攻击国家制度、不泄露国家秘密，不贬低民族文化传统。总之，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正能量。

② 要拍摄输出类视频，不要在自己公司网站发布

北京某市场主体为了普及知识，制作并发布了视频，但根据上述取得《传播许可证》的基本条件，该市
场主体网站根本难以取得相应资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在以下网站公布了截
止2021年2月获批《传播许可证》的市场主体，全国仅有571家，建议发布视频前事先做好查询工作。



③ 个人制作短视频可否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发布

《关于加强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传播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新广电发[2016]196号）（以下简称
“《通知》”）规定：“未持有《传播许可证》的机构和个人使用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等各类社交应
用开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由网络平台作为该项服务的开办主体。”

也就是说，个人通过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发布自己制作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不需要持有《传播许可证
》，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平台持有《传播许可证》即可。关于两家持证情况，笔者检索了广电总局网站和
相关网站，结果详见下图。

检索到微信公众号所属公司已取得《传播许可证》

但是上述《通知》针对的仅是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未提及短视频。那么个人制作短视频并通过微信微
博等平台发布需何种资质？微信微博等平台提供短视频上载服务又需何种资质？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的“网络音视频”包含短视频，然而全文对
短视频发布者及网络平台需要办理的资质，并未明确，如：“第六条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依
法取得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至于何种资质，不得而知。

但是，微信公众号所属公司已取得《传播许可证》，既然可提供视听节目服务，按照常识视听节目服务
管制应该严于短视频，当然也可提供短视频服务。个人制作发布短视频的行为，转移至微信平台管理，
故个人不需要办理相关资质，但需履行配合平台管理的法定责任，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签订好相关服务
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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